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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加强节水灌溉工程施工质量管理，规范节水灌溉工程施工质量验收，提高节水灌溉工程质量，特

编制本标准。 

SL 56—2005所确立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本标准附录 A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北京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北京市水利水电技术中心。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北京万澎科技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胡孟、龚时宏、何浩、赵福生、窦以松、毕小刚、孙凤华、杨进怀、张锦明、

王万鹏、廖平安、孙青松、刘春明、刘群昌、郭强、刘栋、胡明罡、高福栋、田金霞、魏恒文、周良臣、

李晓亮、毛德发、张胜利、唐丽、李宏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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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水灌溉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节水灌溉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的基本要求、材料与设备要求及水源工程、管道工程、渠

道工程、田间工程和雨水集蓄利用工程的施工质量验收和项目竣工验收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新建、扩建和改建的节水灌溉工程施工质量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50085  喷灌工程技术规范 

GB 50150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 

GB 50204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8  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09  建筑地面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 50235  工业金属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T 50265  泵站设计规范 

GB 50296  供水管井技术规范 

GBJ 141  给水排水构筑物施工及验收规范 

GBJ 203  砖石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DL 5061  水利水电工程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计规范 

SL 56  农村水利技术术语 

SL 223  水利水电建设工程验收规程 

DB11/T 469  村镇集中式供水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3 基本规定 

3.1 节水灌溉工程包括水源工程、管道工程、渠道工程、田间工程、雨水集蓄利用工程等分部工程，

一处或多处节水灌溉工程为一个单位工程。 

3.2 节水灌溉工程验收分为分部工程、单位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和项目竣工验收；其划分参见附录 A。 

3.3 节水灌溉工程应按下列规定进行施工质量验收： 

a)  材料设备应进行现场验收，验收应有文字记录； 

b)  各工序完成后应由专业技术人员和质量管理人员进行检查，检查认可应有文字记录； 

c)  隐蔽工程在隐蔽前应由施工单位通知有关单位进行验收并填写隐蔽工程验收记录。隐蔽工程验

收合格后，应有验收资料。 

4 材料与设备 

4.1 一般规定 

4.1.1 各种材料、构件和设备的选择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应符合《建设部推广应用和限制禁止使用技术》（建设部2004年第218号公告）的规定； 

b) 应符合水利、建筑、化工、环保和卫生等有关行业技术要求； 

c) 机电设备应符合设计和安全要求。 

4.1.2 材料与设备采购应符合程序，采购合同中应明确技术指标和质量要求。 

4.1.3 应查验产品说明书、质量合格证、性能检测报告、装配图、控制原理图和使用维护要求等文件

是否齐全，对涉及人身安全的产品应有生产许可证或通过其他相应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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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材料与设备到货后，应及时对照供货合同验收。对批量购置的主要材料，应按有关规定进行见

证取样检测。 

4.1.5 材料与设备的存放应符合有关防火、防潮、防冻、防爆、防腐和防老化等要求。 

4.2 喷灌设备 

4.2.1 喷头应有型号和喷嘴直径等明显标识；转动部分及换向机构灵活，部件齐全、牢固，摇臂弹簧

松紧适度。 

4.2.2 给水栓上阀体与下阀体之间的连接应可靠，并能在调节范围内进行调节。 

4.2.3 喷灌机组的外露转动部件应有可靠的防护装置，并设有预防事故标志和安全警示符号，使用说

明书对预防事故内容应有明确规定。 

4.3 微灌设备 

4.3.1 滴灌管（带）包装标签应包括公称直径、滴头间距、额定流量、额定工作压力和壁厚等。 

4.3.2 滴灌管（带）最小壁厚不小于规定壁厚的 90%，灌水器间距相对于规定值的偏差不大于 5%。 

4.3.3 过滤器外壳应有清晰、耐久的水流方向标识；筛网过滤器应有网孔基本尺寸的标识；砂石和叠

片式过滤器应有滤料级配或相当于网孔基本尺寸的标识。 

4.4 自动控制设备 

4.4.1 电磁阀工作电压应为安全电压；利用电控装置启闭电磁阀 20次，工作应可靠。 

4.4.2 接通控制器电源，逐项检查控制器的设置和调整功能，系统连接后控制器应能准确无误地进行

各项设置和调整。 

5 水源工程 

5.1 机井 

5.1.1 机井工程验收，施工单位应提交下列资料： 

a)  机井平面位置、结构和地层柱状图； 

b)  含水层砂样和滤料的颗粒分析资料； 

c)  抽水试验资料，包括静水位、动水位、抽水时间、出水量和含砂量等； 

d)  水质分析结果； 

e)  水源井质量评定资料。 

5.1.2 成井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泵段以上顶角倾斜度在安装长轴深井泵时不超过1º，安装潜水电泵时不超过2º；泵段以下每百

米顶角倾斜度不超过2º，方位角无突变； 

b)  井孔直径不小于设计孔径20mm，孔深偏差不超过设计孔深的±2‰； 

c)  井管无残缺、断裂、弯曲等缺陷； 

d)  过滤管安装位置允许偏差宜为±300mm； 

e)  洗井完毕后，井底沉积物厚度小于井深的5‰； 

f)  抽水试验应符合 GB 50296 的规定； 

g)  水质应符合GB5084的规定。用于微灌的水质尚应满足pH值为5.5～8.0、总含盐量小于2000mg/L、

含铁量小于0.4mg/L、总硫化物含量小于0.2mg/L的要求。 

5.1.3 井台应高出井口地面 0.2m以上。 

5.2 水池 

5.2.1 水池验收，施工单位应提交下列资料： 

a)  水池尺寸测量记录； 

b)  混凝土抗压、防渗、防冻试验资料和浇筑、养护记录； 

c)  防水层、止水带、预埋管、预埋件等施工检验记录； 

d)  回填土密实度记录； 

e)  水池满水试验记录； 

f)  水池质量评定资料。 

5.2.2 水池防护栅栏等安全防护设施应符合设计要求。 

5.2.3 水池施工质量应符合 DB11/T 469的规定。 

5.3 泵站 

5.3.1 泵站工程验收，施工单位应提交下列资料： 

a)  泵站地基和基础、二期混凝土等隐蔽工程验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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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泵站结构尺寸、水泵和电动机基础尺寸等测量记录； 

c)  混凝土抗压、防渗试验记录； 

d)  水泵机组试运行记录； 

f)  泵站质量评定资料。 

5.3.2 水源泵站基础的轴线及需要预埋的地脚螺栓或二期混凝土预留孔位置应正确无误，基础应水平，

顶部高程应正确无误。各部分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 DB11/T 469的规定。 

5.3.3 泵房建筑物的砌筑应符合 GBJ 203、GB 50204、GB 50208和 GB 50209等有关标准的规定。 

5.3.4 泵站基础与泵房砌筑完毕后应进行验收，并待砌体砂浆或混凝土凝固达到设计强度后回填，回

填土应与砌体接触密实。 

5.3.5 水泵机组安装完毕应进行启动试验，工程施工完毕后应进行试运行，并记录完整试验数据。各

试验值应满足下列要求： 

a)  额定工况下运行，在室温小于40℃时，轴承表面温度不超过75℃； 

b)  水泵各紧固件无松动，泵轴转动灵活、无杂音； 

c)  泵的振动值不超过GB/T 50265的规定； 

d)  泵的噪声值不超过DL 5061的规定； 

e)  电机接地电阻及电机、水泵的性能指标与厂家提供的标准值相符。 

5.3.6 变压器应按 GB 50150的规定进行交接试验；其安装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规定，并通过相关部

门检验认可。 

6 管道工程 

6.1 一般规定 

6.1.1 验收管道和附属构筑物地基和基础等隐蔽工程时，应填写下列记录： 

a)  管道位置、高程和埋设深度； 

b)  管道结构和断面尺寸； 

c)  管道接口、变形缝和防腐处理； 

d)  镇墩、支墩位置及其结构尺寸； 

e)  管道和附属构筑物连接处防水层处理； 

f)  地下管道交叉的处理。 

6.1.2 管道工程分部工程验收时，施工单位应提交下列资料： 

a)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b)  水压试验记录； 

c)  回填土密实度记录； 

d)  阀门及计量装置安装记录； 

e)  管道安装质量评定资料。 

6.2 管槽 

6.2.1 管槽开挖完毕后，经检查合格后方可铺设管道。 

6.2.2 管槽开挖标高、断面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槽底应平直、密实，无石块、杂物和积水。 

6.2.3 管道覆土层厚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设计无规定时，不宜低于 80cm。 

6.3 管道安装 

6.3.1 管道中心线应平直，管底与管基应紧密接触。 

6.3.2 管道穿越铁路、公路或其他建筑物时，应设套管、涵管等安全保护措施。 

6.3.3 管道系统上的建筑物，基础应坚实，出地管的底部和顶部应有加固措施。 

6.3.4 控制调节设备、计量设备、安全设备等应按流向标志安装到位。 

6.3.5 聚氯乙烯塑料管道，承插管轴线应重合，插头应插至承口底部，管道承口深度应符合表 1的规

定。 

表1 承口深度数值表                            单位：mm 

公称外径 
橡胶密封圈式 

最小承口深度 

溶剂粘接式 

最小承口深度 
公称外径 

橡胶密封圈式 

最小承口深度 

溶剂粘接式 

最小承口深度 

20 － 16 180 90 96 

25 － 18.5 200 9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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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公称外径 
橡胶密封圈式 

最小承口深度 

溶剂粘接式 

最小承口深度 
公称外径 

橡胶密封圈式 

最小承口深度 

溶剂粘接式 

最小承口深度 

32 － 22 225 100 118.5 

40 － 26 250 105 － 

50 － 31 280 112 － 

63 64 36.5 315 118 － 

75 67 43.5 355 124 － 

90 70 51 400 130 － 

110 75 61 450 138 － 

125 78 68.5 500 145 － 

140 81 76 560 154 － 

160 86 86 630 165 － 

6.3.6 采用溶剂粘接时，粘合剂应填满间隙；采用橡胶密封圈时，连接后密封圈不得移位，扭曲或偏

斜。 

6.3.7 聚乙烯管和聚丙烯管采用对焊法热熔焊接连接时，热熔对接管道的材质、直径和壁厚应相同。

对接后，两管端面应熔接牢固，并按 10%进行抽检。 

6.3.8 金属阀门与塑料管法兰连接时，法兰连接管外径应大于塑料管内径 2mm～3mm，长度不小于 2倍

管径。 

6.3.9 镀锌钢管安装应符合 GB 50235的规定。铸铁管安装的对口间隙、承插口环形间隙及接口转角应

符合表 2的规定。 

表2 对口间隙、承插口环形间隙及接口转角值 

对口最大间隙 

mm 

承插口标准环形间隙 

mm 

Dg100～Dg200 Dg250～Dg350 
名称 

对口最

小间隙 

mm 
Dg100～

Dg250 

Dg300～

Dg350 标准 允许偏差 标准 允许偏差 

每个接口

允许转角 
o
 

直线铺设安装 3 5 6 10 +3～-2 11 +4～-2 / 

曲线铺设安装 3 7～13 10～14 / / / / 2 
注：Dg为管道公称内径。 

6.3.10 对于承压大于 0.6MPa的钢筋混凝土管，采用橡胶圈密封柔性连接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承口向上游，插口向下游； 

b)  套在插口上的胶圈不得扭曲、偏斜； 

c)  插口应均匀进入承口，回弹就位后，仍应保持对口间隙10mm～17mm； 

d)  水泥制品管配用的金属管件应进行防腐处理。 

6.4 水压试验 

6.4.1 对主管道长度大于 1000m的工程宜进行分段水压试验，施工结束后应进行管网水压试验，试验

应有记录。 

6.4.2 各种管道工程水压试验应符合表 3的要求。 

表3 管道工程水压试验表 

名称 试验压力 保压时间 合格要求 允许渗水量 

喷灌 系统设计压力 1.25倍 10min 
压力下降不大于 0.05MPa，
无泄漏、无变形 

qs<[qs] 

一般情况 系统工作压力 试运行 无破裂、无脱落 
微
灌 有条件的地方 系统设计压力 1.25倍 10min 

压力下降不大于 0.05MPa，
无泄漏、无变形 

qs<[qs] 

塑料管、水泥预

制管 
1h 

低

压
管
道 

现浇混凝土管 

系统工作压力 

（充水试压） 
8h 

无集中渗漏、无破裂 
符合管道水

利用系数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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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喷灌管道工程和要求较高的微灌工程，在耐水压试验保压 10min期间，压力下降大于 0.05MPa

时，应进行渗水量试验；一般微灌工程或低压输水管道工程，在试运行或充水试压阶段，宜进行渗水量

试验，试验方法及指标应符合 GB/T 50085的规定。 

6.4.4 管道工程施工完毕后，应进行管道系统检查、试水，并符合下列要求： 

a)  管道通畅，无漏水现象； 

b)  控制闸阀启闭灵活，各种阀门能在调节范围内可靠调节，密封元件能完全密封，在该设备最大

工作压力下各部件不产生变形和泄漏，水动、自动元件复位可靠，安全保护装置动作可靠； 

c)  地埋管道的阀门井中无积水，管道的裸露部分完整无损； 

d)  量测仪表盘面清晰，显示正常； 

e)  配套设施完善可靠，阀门井井盖完备，泄水井功能符合设计要求； 

f)  地面金属管道表面应进行防锈处理； 

g)  阀门井、干支管接头处及地埋管与地面管道接口处应采取防冻措施。 

7 渠道工程 

7.1 一般规定 

7.1.1 验收渠道、附属构筑物地基和基础等隐蔽工程时，应填写下列记录： 

a)  渠道和建（构）筑物位置、高程和开挖深度； 

b)  渠道开挖断面尺寸及防渗层厚度、结构尺寸； 

c)  建（构）筑物基础结构尺寸； 

d)  渠道防冻胀结构尺寸。 

7.1.2 渠道工程分部工程验收时，施工单位应提交下列资料： 

a)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b)  渠道及渠系建筑物试水记录； 

c)  控制及计量设施试运行记录； 

d)  渠道工程质量评定资料。 

7.2 渠槽 

7.2.1 应按设计要求查验渠槽断面高程、尺寸和平整度。 

7.2.2 渠槽断面允许偏差值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4 渠槽断面的允许偏差值                           单位：cm 

允许偏差值 
项  目 

土渠 石渠 
渠底高程 ±2～±3 ±3～±5 

渠道中心线 ±2～±3 ±3～±5 

渠底宽度 ＋3～＋5 ＋5～＋10 

堤顶高程 ＋2～＋3 ＋5～＋10 

渠槽上口宽 ＋4～＋8 ＋5～＋10 

渠底及边坡平整度（用 2m直尺检查） ±2～±3 凸不大于 3，凹不大于 10 
注：大中型渠道取大值；小型渠道取小值。 
7.3 衬砌 

7.3.1 衬砌工程施工完毕后，应查验渠道平整度和断面尺寸及衬砌层尺寸。 

7.3.2 渠道断面尺寸和衬砌层尺寸的允许偏差值应符合表 5的规定。 

表5 衬砌渠道断面尺寸和衬砌层尺寸的允许偏差值                

允许偏差值 
项  目 

土基 石基 
渠底高程 ±1cm～±3cm ±1cm～±2cm 
渠道中心线 ±1cm～±3cm ±1cm～±2cm 
渠底宽度 ＋2cm～＋4cm ＋3cm～＋5cm 
断面上口宽度 ＋3cm～＋5cm ＋4cm～＋6cm 
平整度 ±1cm～±2cm ±1cm～±2cm 

现场浇筑施工 ±2cm ±2cm 
伸缩缝间距 

预制铺砌施工 ±5c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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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续） 
允许偏差值 

项  目 
土基 石基 

边坡衬砌层斜长度 ＋1cm～＋2cm ＋1cm～＋2cm 
现浇施工、渠坡、渠底衬砌层纵向分块长度 ±0.5cm～±1cm ±0.5cm～±1cm 
现浇施工、渠坡、渠底衬砌层横向分块长度 ＋3cm～＋5cm ＋1cm～＋6cm 
预制板两对角线长度差值 ±0.7cm － 

现场浇筑施工 ±5% ―5% ～ ―15% 
衬砌层厚度 

砌石衬砌及预制铺砌施工 ±5%～±10% － 
注：大中型渠道取大值；小型渠道取小值。 

7.4 渠系建筑物 

7.4.1 应按设计要求查验各渠系建筑物主要尺寸，施工质量符合有关标准规定。 

7.4.2 应进行功能检查或试运行，渠系建筑物应能正常工作。 

8 田间工程 

8.1 一般规定 

8.1.1 田间工程验收时，施工单位应提交田间工程设备安装图、设备安装记录等资料。 

8.1.2 建设单位应提交经施工、监理、运行管理等单位签证的设备试运行报告及主要指标复测报告。 

8.2 喷灌 

8.2.1 管道式喷灌 

8.2.1.1 喷点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不应有支架歪斜或倾倒等现象。 

8.2.1.2 喷头运转中进口连接部位和密封部位连接可靠，不应漏水。 

8.2.1.3 旋转式喷头在制造厂推荐的工作压力范围内应能沿设计方向连续稳定运转，换向灵活。 

8.2.1.4 移动管及管件应进行现场水压试验，不应产生永久性变形和渗漏。 

8.2.1.5 快速接头应进行偏转角试验，将快速接头偏转成设计角度，在系统中该设备最大工作压力下

不应渗漏。 

8.2.1.6 具有自泄要求的管件，其自泄性能应达到使用要求。 

8.2.1.7 给水栓和方便体在系统达到最大工作压力时连接处不应泄漏，各部件不应有变形和损坏等现

象。 

8.2.1.8 支管长度、支管间距和喷头安装的间距均应符合设计要求。 

8.2.2 机组式喷灌 

8.2.2.1 装配好的整机各结构部件无变形、变位；旋转部件应转动平稳灵活，无碰擦、卡滞现象，各

紧固件不应有松动现象。 

8.2.2.2 动力机和水泵保持良好的状态，机组运行稳定，不出现转速忽高忽低、异常震动和噪声等现

象，制动和保护装置安全、可靠。 

8.2.2.3 喷头安装正确、运行稳定；输水管道无漏水，管道接头密封可靠。 

8.2.2.4 运行中管道首端压力在设计要求范围内，各仪器仪表指示正确。 

8.3 微灌 

8.3.1 施肥装置压力及施肥量应满足设计要求，各部件承压部位密封牢固，压力表灵敏，阀门接口位

置正确、启闭灵活。 

8.3.2 过滤系统各部件齐全、紧固，仪表灵敏，阀门启闭灵活；过滤系统压力、流量、压力损失等指

标符合设计要求。 

8.3.3 灌水器和毛管连接的连接体，不应出现裂纹、脱离等现象。 

8.3.4 各连接体，不应有损坏、脱离、渗漏等现象。 

8.3.5 灌溉小区流量和压力应符合设计要求。 

8.4 管道输水灌溉田间工程 

8.4.1 出水口连接应可靠，密封部位不渗漏。 

8.4.2 出水口防冲防盗设施应可靠、出流顺畅。 

8.4.3 给水栓、控制阀门启闭灵活，安全保护装置动作可靠。 

8.4.4 管道间距与出水口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 

9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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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一般规定 

9.1.1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验收，施工单位应提交下列资料： 

a)  集流面、水窖、沉沙、拦污及排水设施结构尺寸记录； 

b)  水窖防渗层检验记录； 

c)  水窖满水试验记录。 

d)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质量评定资料。 

9.1.2 雨水集蓄利用工程的田间节水灌溉工程施工质量验收，应符合本标准第 8章规定。 

9.2 集流面 

9.2.1 集流面翻夯厚度不低于设计值 2cm，夯实后的干容重不小于 1.5g/cm
3
。 

9.2.2 混凝土集流面横向坡度应满足设计要求，伸缩缝深度与混凝土深度一致。 

9.2.3 用于庭院灌溉和生活用水的坡瓦集流面应按建房要求施工。 

9.2.4 塑膜防渗土基应铲除杂草、整平，适当拍实，塑膜采取焊接时，接缝宜搭接 10cm以上，折叠接

缝时宜搭接 30cm以上。 

9.3 水窖 

9.3.1 窖体开挖深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9.3.2 窖体防渗层应均匀，不得出现裂缝。 

9.3.3 窖底应夯实，无不均匀沉陷。 

9.3.4 混凝土窖盖表面应平整，不得有蜂窝、麻面等缺陷。 

9.4 沉砂、拦污设施 

9.4.1 沉淀池、拦污栅等净化设施的设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9.4.2 排水设施应完善，排水口高程应满足设计要求。 

10 验收 

10.1 分部工程验收 

10.1.1 分部工程验收应由建设单位或委托监理单位主持。 

10.1.2 分部工程验收应具备以下条件： 

a) 所有单元工程已完成并经评定合格； 

b) 有关质量缺陷已处理完毕或有监理机构批准的处理意见； 

c) 合同约定的其他条件。 

10.1.3 分部工程具备验收条件时，施工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交验收申请报告。建设单位应在收到验收

申请报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同意进行验收。 

10.1.4 验收主要内容包括： 

a) 检查工程是否按批准的设计文件完成； 

b) 检查工程施工质量，对质量事故和工程缺陷提出处理要求； 

c) 对验收遗留问题提出处理意见； 

d) 讨论并通过分部工程验收鉴定书。 

10.1.5 验收鉴定书应符合 SL 223的规定。 

10.2 单位工程验收 

10.2.1 单位工程验收应由建设单位主持。 

10.2.2 单位工程验收应具备以下条件： 

a) 所有分部工程已完建并验收合格； 

b) 分部工程验收遗留问题已处理完毕并通过验收，未处理的遗留问题不影响单位工程质量评定并

有处理意见； 

c) 合同约定的其他条件。 

10.2.3 单位工程完工并具备验收条件时，施工单位应向建设单位提出验收申请报告。建设单位应在收

到验收申请报告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同意进行验收。 

10.2.4 验收主要内容包括： 

a) 检查工程是否按批准的设计文件完成； 

b) 检查工程质量，对质量事故和工程缺陷是否按要求处理完毕； 

c) 检查工程是否具备安全运行条件； 

d) 对验收遗留问题提出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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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讨论并通过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10.2.5 验收鉴定书应符合 SL 223的规定。 

10.3 项目竣工验收 

10.3.1 项目竣工验收工作由竣工验收委员会负责，其组成应符合 SL 223的规定。 

10.3.2 验收前，应完成管理单位组建、管理制度制定和管理人员的技术培训。 

10.3.3 竣工验收应具备以下条件： 

a) 工程已按批准设计全部完成； 

b) 工程重大设计变更已经有审批权的单位批准； 

c) 各单位工程能正常运行； 

d) 历次验收所发现的问题已基本处理完毕； 

e) 竣工财务决算已通过竣工审计，审计意见中提出的问题已整改并提交了整改报告； 

f) 质量和安全监督工作报告已提交，工程质量达到合格标准； 

g) 竣工验收资料已准备就绪。 
10.3.4 验收文件应包括全套设计文件、分部工程验收鉴定书、试运行报告、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工

程决算报告、竣工图纸和报告、运行管理办法等。规模较小的项目，验收文件可只包括设计文件、竣工

图纸和竣工报告。 

10.3.5 工程具备验收条件时，建设单位应向竣工验收主持单位提出竣工验收申请报告。竣工验收主持

单位应自收到申请报告后 20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同意进行竣工验收。 

10.3.6 项目竣工验收主要工作包括： 

a) 听取并审查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报告； 

b) 审查工程建设和试运行情况，检查工程是否按批准的设计文件完成； 

c) 复核工程是否具备安全可靠运行条件，各项技术指标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d) 审查竣工决算报告； 

e) 对工程设计、施工和工程质量作全面评价； 

f) 检查历次验收所发现的问题是否已基本解决，归档资料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g) 讨论并通过工程竣工验收鉴定书。 

10.3.7 验收过程中若发生意见分歧，应充分协商解决，验收委员会有裁决权；不宜在现场裁决的问题，

应报请主管部门决定。 

10.3.8 项目竣工资料应妥善归档保存，主管单位、建设单位和运行管理单位各保存 1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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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单位、分部和单元工程划分表 

表 A.1  单位、分部和单元工程划分表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水源工程 机井、水池、泵站 

管道工程 管槽开挖、管道安装、水压试验 

渠道工程 渠槽开挖、渠道防渗、渠系建筑物 

田间工程 喷灌、微灌、管道输水灌溉田间工程 

节 

水 

灌 

溉 

工 

程 

雨水集蓄利用 

工程 
集流面、水窖、净化及排水设施、雨水集蓄利用田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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